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办质函[2010]323号
关于开展第七批全国工程勘察

设计大师评选工作的通知 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总后营房部工程局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 

根据工作安排，我部决定今年开展第七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。请你们按照《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办法》（建质函[2006]161号）要求，认真做好第七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推荐申报工作。请将申报材料于2010年7月20日前报我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。
　　联系人：张  鹏　金  楠

　　电　话：010－58933767

传  真：010－58933257

　　地　址：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　　

邮  编：1008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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